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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11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86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收购完成后，有利于公司全力打造“三电+租赁”商业模式。 

 过去 12 个月与襄阳宇清传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宇清”）进

行关联交易 9 次，交易金额合计 4.34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收购襄阳宇清新能源电机电控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襄阳宇清传动

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绝对值不超过 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公司董事杨诗军、王文召在襄阳宇清担任董事，公司董事路明占在襄阳宇清

任董事及总经理。该情形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之“（三）

由第 10.1.5 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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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公司董事王文召在襄阳宇清持股 14.49%，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之“（三）由第 10.1.5 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直接或者间

接控制的，或者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公司董事刘国本、刘长来、路明占、谭文萍、杨诗军均为襄阳汉江太证新能

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汉江太证”）有限合伙人湖北

驼峰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之“（五）

中国证监会、本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认定的其他与上市公司有

特殊关系，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自然人”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襄阳宇清 

襄阳宇清成立于 1999 年 5 月 12 日，住所为襄阳市高新区汽车工业园新星路

5 号，法定代表人路明占，注册资本 5,300 万元。截至本次会议召开之日，襄阳

宇清各股东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1 
襄阳汉江太证新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677.00 50.51% 

2 襄阳宇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855.00 35.00% 

3 王文召 768.00 14.49% 

合计 5,300.00 100.00% 

最近三年，襄阳宇清主要从事电动汽车传动系统及零部件的生产（不含发动

机生产、装配）、销售；电动机及零部件、球笼万向联轴器、轴承、冶金设备的

生产、销售；普通机械加工、销售（不含特种设备或其他需专项审批的项目）。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襄阳宇清总资产为 49,502.78 万元，净资产为

24,436.61 万元，2014 年度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14,645.48 万元，净利润为 315.19

万元。 



3 

2、汉江太证 

汉江太证成立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住所为襄阳市高新区汉江北路 8 号，执

行事务合伙人熊艳。截至本次会议召开之日，汉江太证各合伙人出资额及出资比

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太证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01 0.001% 普通合伙人 

2 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 999.99 99.999%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000.00 100.00%  

汉江太证成立时间尚不足一年，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其普通合伙人太

证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31,047.13万元，净资产为 30,856.99万元，2014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302.31万元。汉江太证自成立至今主要从事对外股权投资、

接受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以及投资咨询服务。 

3、王文召 

王文召，男，1978 年出生，硕士学历，中国国籍；2007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历任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购总部

（北京）项目经理、执行董事、执行总经理；现任襄阳宇清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拟进行交易的标的为襄阳宇清新能源电机电控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截

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拟承接的资产、负债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总资产 16,888.25 

总负债 1,235.56 

净资产 15,652.69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拟承接资产存在的权利受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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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权

人 

抵押

物名

称 

权属证明 所在地 
面积 

（平米） 

账面原值

（万元） 

账面价值

（万元） 

抵押时

评估价

值（万

元） 

浦发银

行武汉

分行 

土地

证 

襄阳国用

（2012）第

352205064

号 

襄阳市

高新区

十二号 

76,599.90 2,700.15 2,515.64 3,454.66 

除上述存在抵押受限的资产外，其他资产权属状况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

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此次交易的定价以上述资产负债评估值为基础，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交易遵

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公允合理定价。2015 年 12 月 8 日，湖北众联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资产、负债进行评估，并出具鄂众联评报字【2015】第

1206 号《评估报告》。 

具体评估结果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5,415.32 5,073.59 -341.73 -6.31 

非流动资产 2 11,472.93 12,431.61 958.68 8.36 

固定资产 3 7,454.63 9,117.77 1,663.14 22.31 

在建工程 4     

无形资产 5 4,018.30 3,313.83 -704.47 -17.53 

资产总计 6 16,888.25 17,505.20 616.95 3.65 

流动负债 7 1,235.56 1,235.56 - - 

非流动负债 8     

负债总计 9 1,235.56 1,235.56 - - 

净资产 10 15,652.69 16,269.64 616.95 3.94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5 年 12 月 10 日，甲方（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襄阳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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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汉江太证、襄阳宇清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清集团”）、王文召）

签署《收购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对公司拟收购襄阳宇清新能源电

机电控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的内容进行了约定，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襄阳宇清分立设立骆驼集团新能源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 

即襄阳宇清各股东就襄阳宇清全部资产负债进行分立，设立骆驼集团新能源

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简称“骆驼电驱动”）原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分

立后骆驼电驱动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1 汉江太证 1,767.85 50.51% 

2 宇清集团 1,225.00 35.00% 

3 王文召 507.15 14.49% 

 合计 3,500.00 100.00% 

2、公司收购骆驼电驱动原股东持有的 75%的股权 

公司收购汉江太证持有的骆驼电驱动 50.51%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1,767.85

万元）；公司收购宇清集团持有的骆驼电驱动 10.0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350.00

万元）；公司收购王文召持有的骆驼电驱动 14.49%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507.15

万元），公司合计收购骆驼电驱 75.0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2,625 万元）。收购价

款以经评估净资产为基础，确定为每一元出资额 4.6 元。 

收购完成后骆驼电驱动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1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25 75.00% 

2 宇清集团 875 25.00% 

 合计 3,500 100.00% 

（二）履约安排 

本协议为本次收购的框架协议，各方同意将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及安排按进展

签署相关具体协议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分立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等。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因任何原因在任何方面为或成为全部或部分无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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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不可执行，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有效性、合法性和可执行性将并不因此受到任

何影响或减损。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并经各方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三）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即构成违

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

违约责任，并赔偿由此而给非违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

出的合理费用）。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襄阳宇清传动科技有限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电驱动领域有 10 年的积累，在电

机、电控、系统集成方面有 36 项专利技术，具有湖北省技术监督局批准的新能

源技术标准一项，在新能源汽车厂认可度高。 

公司目前已设立了湖北骆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介入新能源汽车租赁领域，并

设立了骆驼集团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全面介入汽车动力用锂离子电池，公司收购

襄阳宇清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电驱动资产，有利于公司全力打造“三电

+租赁”商业模式，符合公司长期利益。 

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了

《关于收购襄阳宇清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相关资产负债的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表决通过。 

（二）独立董事对《关于收购襄阳宇清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电驱动

相关资产负债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及股东大会审议，并针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我们一致认为，公司

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在定价政策、结算方式上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发生我们对此无异议。 

（三）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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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意见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四）评估报告 

（五）《收购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12 日 

 


